
附件二          

海外實習執行分工表(1) 

 
海外實習相關流程 

制定章程法規 

◎教務處(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 

◎各院系(校外實習委員會、海外實習遴選機制) 

◎研發處(學生校外實習要點、校外實習委員會) 

◎國際事務處(學生國際交流甄選辦法) 

經費籌措 專款專用(獨立帳戶) 

提供海外實習機會 

(各院系、研發處、國際處) 

◎各院系(募款、結餘款) 

◎研發處(募款、教育部相關

計畫) 

◎國際事務處(學海築夢計

畫、學生國際交流甄選辦法

(免繳學雜費)、統籌款) 

◎教務處(教育部相關計畫) 

海外實習廠商之簽約 

(各院系、研發處、國際處) 

 

開設海外實習學程/課程 

各院系、教務處-課務組 

舉辦赴海外實習企業說明會 

各院系 

遴選海外實習生甄選會議 

各院系 

辦理海外實習生出國事宜 

各院系、國際事務處 

辦理海外實習成果發表 

各院系 

辦理海外實習生教師輔導訪視 

各院系、國際事務處 

對輔導老師的鼓勵機制: 

◎研究型及產學合作計畫減授鐘點(研發處) 

◎定期成效評估點數(研發處) 

◎輔導老師鐘點費(教務處) 

舉辦海外實習家長說明會 

各院系、國際處、研發處 

舉辦海外實習行前說明會 

各院系、國際處、研發處 

經費補助 

各院系、國際處、研發處、教務處 

http://www.ncut.edu.tw/oia/new2/rule_dowon.php?sn=23


海外實習執行分工表(2) 

一、海外實習的定義： 

1. 根據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第四、 (一)暑假課程，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 

2. 根據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第四(四)，實習地點為大陸地區以外之境外地區，或於國際海域

航行之大型商船，且以臺商所設海外先進或具發展潛力之企業和機構(包括分公司)為優先。 

二、海外實習相關法規訂定： 

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教務處) 

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學生校外實習要點。(研發處) 

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研發處) 

4.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學生國際交流甄選辦法。(國際事務處) 

5. 各系院之校外實習委員會與海外實習遴選辦法。(各教學單位) 

三、海外實習經費來源： 

1. 各系院：系結餘款、募款。 

2. 研發處：計畫性管道、產學合作廠商募款。 

3. 教務處：計畫性管道。 

4. 國際處：學海築夢計畫、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統籌款。 

四、海外實習權責分工表： 

打勾【】者，表示主辦者。 

年/月 工作內容 

國際事

務處/

研發處 

各系

院 
備註 

10 月 

(實習前) 

海外實習機會    

1. 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點」，需與實習

單位簽訂實習契約書，備函研發處與各系

校外實習委員會審閱。 

  

 

2. 依據本校「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各系

校外實習委員會與系務會議通過後，實習

輔導教師才能支領鐘點費。 

  

 

12 月 
1. 舉辦海外實習說明會    

2. 遴選海外實習面試    

03 月 申請海外實習補助經費   

各系院(系結餘款、募款) 

國際處(學海築夢、新南向

學海築夢) 

教務處(教育部相關計畫或

其他補助計畫) 

研發處(教育部相關計畫或

其他補助計畫、企業募款) 

05 月 

1. 家長說明會    

2. 行前說明會    

3. 辦理學生出國相關事宜：    



年/月 工作內容 

國際事

務處/

研發處 

各系

院 
備註 

(1)中英文成績單(2)行政契約書三份(3)家長同

意書(4)護照(5)存摺(6)海外醫療與意外險(7)住

宿(8)機票(9)簽證(10)每周實習日誌以及相關

生活與實習安頓等。 

08 月 
依據本校「學生出國甄選辦法」，辦理學生減

免學雜費及網路費。(暑期型不需要) 
  

 

實習中 

1.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輔導方式如下： 

(1) 由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廠商主管共同執

行。 

(2) 各系(所)之實習輔導教師應依排定時間赴

校外實習地點訪視學生實習狀況，寒暑期

實地訪視學生至少1次、學期實地訪視學生

至少2次以上，海外實地訪視學生至少1次，

訪視後填寫「校外實習訪談記錄」送交各系

(所)辦公室存查。 

2. 各系(所)辦理校外實習課程，其成績應由實

習輔導教師及實習廠商主管共同評定，其

比例由系級校外實習委員會評定。 

3. 學生若於實習單位適應不良，經實習輔導

教師輔導後未得改善，須另覓新實習單位，

並經系級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 

  根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

要點」第四、五、六條辦理。 

4. 依據本校「海外實習學生輔導與緊急事故

處理機制」輔導與處理緊急事故。 

   

實習後 

1. 上傳心得報告至教育部(計畫期程結束後兩

周內) 。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

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要

點」之附表二與附表三。 

2. 計畫執行完畢2個月內辦理核結。   

至教育部學海計畫資訊網

列印受補助對象經費支領

一覽表，連同教育部補助

經費收支結算表各一份，

於計畫實際執行期程結束

後兩個月內，送教育部委

託之學校辦理結案並副本

教育部。 

3. 舉辦回國分享會。   
活動照片與相關分享會資

料請給國際處存查。 

4. 登錄績效。   

研發處：給予學海築夢計

畫老師減授鐘點，並登錄

教師定期績效評估(研究)。 

教務處：輔導老師鐘點費。 

 

 


